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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z.gov.cn/xw/tzgg/content/mpost_6945552.html）

附錄 

广州市商务局关于印发 

2021 年广州市商务发展专项资金促进投保出口信用保险事项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广东分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中国太平

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各有关企

业： 

  为规范我市促进投保出口信用保险事项的申报工作，根据《广州市商务委关于印发广州市

商务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穗商务规字〔2018〕4 号）等相关规定，市商务局制定

了《2021 年广州市商务发展专项资金促进投保出口信用保险事项项目申报指南》，现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按照执行，并于 12 月 30 日（星期三）前将相关申请材料报送市商务局（财务处）。 

  专此通知。 

  广州市商务局 

  2020 年 11 月 27 日 

  （联系人及电话：市商务局财务处冯光，88902201；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广东分公司李

春妹，37198054；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林子原，87355770；中国平安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李佳珍，15914400051、曾昕，13570498001；太平洋财产保险

广东分公司郝鑫，38477200；大地保险广东分公司唐凌伟，85503452） 

2021 年广州市商务发展专项资金促进投保出口信用保险事项项目申报指南 

  为做好促进投保出口信用保险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工作，按照规范管理、严格审批、权责明

确、绩效优先、公平公开、强化监督的原则，制定本申报指南。 

  一、支持对象 

  （一）依法登记注册，具有对外贸易经营资格的企业法人； 

  （二）自主向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具有出口信用保险业务资格的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保

险公司）投保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已缴纳保费并开展出口业务； 

（三）依据信用管理部门规定，未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

二、支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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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自主向保险公司投保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并已缴纳保费（含保险公司垫付，下同）的企

业，给予一定比例的补助。企业就同一保险标的重复投保的，不予补助。 

  三、支持标准 

  （一）对投保“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的企业（以下简称“一般企业”），市级财政按其实

际缴纳保费给予不超过 30%的补助。单个非垫付项目补助金额低于 1000 元的不予补助。 

  其中，对 2019 年 10 月至 12 月中型企业（上年度出口额 1000 万美元至 5000 万美元，以省

发布的具体企业名单为准）投保“新兴国际市场政治风险及附加订单风险”的，由于省级财政

按其实际缴纳保费给予 80%的补助，因此市级财政按其实际缴纳保费给予 20%的补助。 

  （二）对小微企业（上年度出口额 300 万美元（含）以下，以省发布的具体企业名单为准）

投保“小微企业出口信保专项”的，市级财政按其实际缴纳保费给予 20%的补助。 

  上述支持方向享受各级财政支持累计不得超过实际缴纳的保费。 

  四、资金申报、审核和拨付 

  凡 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6 月期间（按保费发票开具时间为准）符合条件企业由各保险公

司组织，按以下程序向广州市商务局申报。 

（一）资金申报流程及操作时限。

  市级以上保险公司组织企业申报，收集材料，汇总填报 2021 年广州市商务发展专项资金

促进投保出口信用保险事项申请汇总表（见附件 4、附件 5①、附件 5②、附件 6①、附件 6②），

于 12 月 30 日前将企业申请材料及相关汇总表等一并上报市商务局。 

  逾期未提供或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存在问题而导致无法享受财政补助，其结果由申

请企业自行承担。 

（二）申报材料要求。

1.一般企业类保费申报材料。

(1)2021 年广州市商务发展专项资金促进投保出口信用保险事项申请表；

(2)一般企业类投保明细表；

(3)保险费通知书或最低保险费通知书（第一页复印件加盖投保企业公章）；

(4)企业付款银行水单（复印件加盖投保企业公章）；

(5)保险费全额发票（复印件加盖投保企业公章）；

(6)2021 年广州市商务发展专项资金促进投保出口信用保险事项一般企业类项目申请汇总

表（保险公司填写）； 

(7)营业执照复印件；

(8)其他相关的材料。

2.中型企业专项保费申报材料。

(1)2021 年广州市商务发展专项资金促进投保出口信用保险事项申请表；

(2)保单文件（复印件加盖保险公司公章）；

(3)保险费通知书（非垫付类企业提供第一页复印件加盖投保企业公章）；

(4)保险费全额发票（垫付、非垫付企业均须提供复印件并加盖保险公司公章）；

(5)企业付款银行水单（非垫付类企业提供复印件加盖投保企业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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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21 年广州市商务发展专项资金促进投保出口信用保险事项中型企业专项申请汇总表

（保险公司填写）； 

(7)其他相关的材料。

3.小微企业类保费申报材料：

(1) 2021 年广州市商务发展专项资金促进投保出口信用保险事项申请表。对于小微企业通

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线上投保/续转的，由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对投保行为进行网上

确认的清单材料（保险公司提供），无需提供申请表； 

(2)保单文件（复印件加盖保险公司公章）。对于小微企业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线上

投保/续转的，由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对投保行为进行网上确认的清单材料（保险公司提

供），无需提供保单文件； 

(3)保险费通知书（非垫付类企业提供第一页复印件加盖投保企业公章）；

(4)保险费全额发票（垫付、非垫付企业均须提供复印件并加盖保险公司公章）；

(5)企业付款银行水单（非垫付类企业提供复印件加盖投保企业公章）；

(6) 2021 年广州市商务发展专项资金促进投保出口信用保险事项小微企业类项目申请汇总

表（保险公司填写）； 

(7)其他相关的材料。

  其它申报要求详见《广州市商务发展专项资金促进投保出口信用保险事项申报注意事项》

（附件 1）。 

（三）资金评审。市商务局组织对专项资金申报项目进行评审。

（四）公示。市商务局拟定资金分配方案，并按程序进行公示。

  （五）查询黑名单。市商务局按规定程序查询申报企业是否在“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中，

如是，则不予补助。 

  （六）资金审核与拨付。资金经审定后，市财政局按国库管理规定办理预算下达和资金拨

付手续。 

  五、资金监督和检查 

  （一）企业和保险公司收到专项资金后，应按《企业财务通则》作相应的会计处理，建立

健全项目和财务档案管理制度，自觉接受市商务、财政和审计等部门对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和

检查。 

  （二）任何单位不得挤占、截留、挪用专项资金。对违反规定的单位，严格按照有关规定

进行处理。 

  （三）市商务局根据有关规定对资助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绩效自评，市财政局组织开展重点

绩效评价。各保险公司应在 2021 年 3 月底前提交上年度出口信用保险资金绩效情况报告（包

含基本情况、实施效果、存在问题和意见建议等内容）。 

  （四）组织申报的保险公司应严格审核申报材料，确保申报金额准确性和申报材料的真实、

完整性，防止重复申报的行为，并对项目的真实性负责。 

  本指南由市商务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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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广州市商务发展专项资金促进投保出口信用保险事项申报注意事项 

     2.2021 年广州市商务发展专项资金促进投保出口信用保险事项申请表 

3.一般企业类投保明细表

4.一般企业类 2021 年广州市商务发展专项资金促进投保出口信用保险事项申请汇总表

5.中型企业 2021 年广州市商务发展专项资金促进投保出口信用保险事项申请汇总表

6.小微企业类 2021 年广州市商务发展专项资金促进投保出口信用保险事项申请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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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州市商务发展专项资金促进投保出口信用保险事项申报注意事项 

  一、“已缴纳保险费”的定义 

  《申报指南》支持范围中“已缴纳保险费”指在资助期内出口企业实际缴纳或者由保险公

司垫付且已获得保险公司出具保险费缴付金额发票的。 

  二、资金申报归属期及重复申报等问题 

  资金申报归属期以保险公司提供发票的时间为准，本批即为保险公司在 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6 月期间出具的发票。对于企业就同一保险标的重复投保并同时申报资金的，将取消企

业当期该保险标的资助的资格。 

  三、申报材料填报要求 

（一）广州市商务发展专项资金促进投保出口信用保险事项申请表填写。

  1.“企业名称”按申请单位的全称填写，该名称应与所附保险费发票抬头、保费通知书（仅

一般企业）以及所盖公章名称一致。如不一致的，应提供双方关系的书面说明及相关证明材料，

并加盖公章。 

  2.“企业海关编码”按进出口许可证或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上海关编码填写，通常

是以“4401、4423、4430、4451”开头的 10 位数字。 

  3.“工商登记机关”按本单位营业执照上的核发机构填写。 

  4.“投保时间”按保单文件中的实际投保期对应填写起止年、月。 

  5.“投保金额”按资助期对应投保金额（美元数）填写。 

  6.“已缴保险费”一般企业类按所附保险费发票（复印件）上的人民币金额合计填写；中、

小微企业类按实际缴纳保费填写。 

（二）一般企业投保明细表填写。

  1．“保险费通知书编号”按各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费通知书上的编号填写，如中国出口信

用保险公司广东分公司的“保险费通知书编号”通常由“Q+11 位阿拉伯数字”组成，如

Q20161069001。 

  2．“保险费发票号码”按保险费发票上的“发票号码”填写。 

  3．“保险费发票开具日期”按保险费发票上日期填写。 

  4．“投保金额（折美元）”按保险费通知书上“本次总申报金额”填写，如果是人民币金

额的，按 2020 年 6 月 30 日美元中间价折算为美元金额，参考汇率 7.0795。 

  5．“应缴保险费”按保险费通知书或最低保险费通知书上“本次应交保险费金额”填写。 

  6．“实缴保险费（非垫付）”按每份保险费通知书对应保险费发票上的人民币金额填写。 

（三）申报及装订要求。

1.申请企业应按《申报指南》要求向保险公司提交一套申报材料。按“申报材料要求”中

的顺序装订。每份《保险费通知书》复印第一页即可。 

2.申请企业在递交上述材料时，须按上述顺序依次摆放并用 A4 纸装订。

3.保险公司应按一般企业类、中型企业专项、小微企业类申请材料分别整理，对中型企业

专项和小微企业类申请材料汇总后装订成册，每册包括申请汇总表和相关企业申请材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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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材料顺序与申请汇总表中企业序号一一对应），每册约 300 页左右（材料未装订成册，不

予受理。不接受回形针、文件夹等易散落的装订方式。）。 

  四、申请材料自查 

  申请企业和保险公司在递交申报材料前应做好如下自查工作： 

（一）发票方面。

1.检查提供的保险费发票是否有不在申报归属期的，如有，应该将此发票剔除。

2.检查发票合计金额是否与《2021 年广州市商务发展专项资金促进投保出口信用保险事项

申请表》以及《一般企业投保明细表》上“已缴保险费”相符。 

3.检查《2021 年广州市商务发展专项资金促进投保出口信用保险事项申请表》上“企业名

称”与所附发票抬头名称是否一致。 

4.检查提供的保险费发票复印件上关键信息（含发票开具日期、发票金额、发票抬头名称）

是否清晰，如无法辨认的，需用签字笔注明清楚，并加盖公章（无法辨认且无标注则视为无效）。 

5.保险公司按税务规定和市商务局要求开具发票。

（二）申请表方面。

1.检查《2021 年广州市商务发展专项资金促进投保出口信用保险事项申请表》上“企业名

称”与所盖的公章名称是否一致。如不一致的，应提供双方关系的书面说明及相关证明材料，

并加盖企业公章。 

2.检查申请表是否齐全。

3.检查申请表上是否已填清楚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如属于分机号的，应填清楚分机号。

4.检查申请表上“企业开户银行名称”是否写清楚“**银行**支行”，“企业开户银行帐

号”是否填写的是人民币账号。 

（三）一般企业投保明细表方面。

  检查投保明细表中列明的保险费通知书／最低保险费通知书编号与提供的纸质通知书编

号信息是否一致。 

  （四）保单文件方面。 

1.检查保单文件上“企业名称”与所盖的公章名称是否一致。如不一致的，应提供双方关

系的书面说明及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 

2.检查保单文件上是否明确投保的保险公司，企业就同一保险标的重复投保的，不予资助。

（五）小微企业网上投保的清单材料方面。

  小微企业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线上投保/续转的，对投保行为进行网上确认的清单材

料。检查清单是否包含企业名称、对投保行为进行网上确认的时间、IP 地址等。 

  五、中、小微企业审核依据 

  2018 年和 2019 年出口额不超过 300 万美元（含）的小微企业名单、2018 年和 2019 年出口

额在 1，000 万美元（含）至 5，000 万美元（含）之间的中型企业名单以省商务厅发布的具体

企业名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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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广州市商务发展专项资金促进投保 
出口信用保险事项申请表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企业名称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固话： 
手机： 

企业海关编码 保单号 

工商登记机关 
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组织机构代码 

一般企业

类填写 

投保时间 年  月至 年  月 

投保金额 美元 已缴保险费 人民币元 

中型专项、

小微企业

类填写 

2018 年度出口额 万美元 
2019 年度出口

额 
万美元 

投保类型 
□中型专项 
□小微企业类 

投保时间 年  月至   年  月 

应缴保险费 人民币元 已缴保险费 人民币元 

其中：保险公司垫

付保险费 
人民币元 

其中：保险公司

未垫付保险费 
人民币元 

申请资助

金额 
人民币元 

企业开户银行名称（人民币）（非垫付类企业填写）： 

企业开户银行帐号（人民币）（非垫付类企业填写）： 

兹声明：1. 依据信用管理部门规定，本企业未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 
 2.本企业就单一保单申请各级财政补贴不超过该保单保费总金额。 
 3.以上填报内容无讹并承担法律责任。 

企业法人（签名或印鉴） 

公章 

年  月  日 

说明：1、企业名称及开户银行名称需填全称； 
      2、银行帐号应为申请企业接收资助资金的人民币开户银行帐号； 
      3、出口额按本企业海关编码在海关统计的当年出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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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一般企业类投保明细表 
（    年  月至    年  月） 

投保单位（公章）：

序

号

保险费发票

开具日期

保险费发票

号码

保险费通知书或最低

保险费通知书编号

投保金额

（折美元）

应缴保险费

（折美元）

实缴保险费

（折人民币元）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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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企业类 2021 年广州市商务发展专项资金 
促进投保出口信用保险事项申请汇总表 

结算时间：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6 月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

号
所属区

出口企业海

关编码
出口企业名称

投保时间
投保金额

(美元) 
实缴保费

(人民币元) 

6 月 30
日美元

汇率

申请资助金额

(人民币元) 备注
起：年

月

止：年

月

汇总

填表人： 联系电话：

附
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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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型企业 2021 年广州市商务发展专项资金 
促进投保出口信用保险事项申请汇总表（保险公司垫付） 

结算时间：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6 月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所

属

区

企

业

名

称

海

关

编

码

2018 年出

口实绩(万
美元) 

2019 年出

口实绩(万
美元) 

投保时间 应缴保险费 已缴保险费

保险公司垫付

保险费金额

（人民币元）

申请资

助金额

（人民

币元）

备

注
起：年

月

起：年

月

美

元

折人民

币元

折人民

币元

占应缴保险

费比例

汇总

兹声明以上填报内容无讹并承担法律责任。

填报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注：1、本表用于中型企业申请 20%保费对应资助。申请资助金额（人民币）=应缴人民币保险费金额×20%。 
    2、投保时间按保单文件中实际投保时间（年、月）填写。 

填报人： 联系电话：

附
件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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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型企业 2021 年广州市商务发展专项资金 
促进投保出口信用保险事项申请汇总表（保险公司未垫付） 

结算时间：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6 月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

号
所属区 企业名称 海关编码

2018 年出口

实绩(万美元) 

2019 年

出口实

绩(万美

元) 

投保时间 应缴保险费 已缴保险费 保险公司未

垫付保险费

金额（人民币

元）

申请资助金

额

（人民币元） 

备注
起：年月 起：年月 美元 折人民币元

折人民币

元

占应缴保险

费比例

汇

总

兹声明以上填报内容无讹并承担法律责任。

填报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注：1、本表用于中型企业申请 20%保费对应资助。申请资助金额（人民币）=应缴人民币保险费金额×20%。 

2、投保时间按保单文件中实际投保时间（年、月）填写。 

填报人：              联系电话：

附
件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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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类 2021 年广州市商务发展专项资金 
促进投保出口信用保险事项申请汇总表（保险公司垫付） 

结算时间：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6 月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
号

所
属
区

企业
名称

海关
编码

2018 年出口
实绩(万美

元) 

2019 年出口
实绩(万美

元) 

投保时间 应缴保险费 已缴保险费 
保险公司垫付保
险费金额（人民币

元）

申请资
助金额
（人民
币元）

备
注

起：年
月

止：
年月

美
元

折人
民币
元

折人
民币
元

占应缴
保险费
比例

汇
总

兹声明以上填报内容无讹并承担法律责任。

填报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注：1、本表用于小微企业申请 20%保费对应资助。申请资助金额（人民币）=应缴人民币保险费金额×20%。 
    2、投保时间按保单文件中实际投保时间（年、月）填写。 
填报人：             联系电话：

附
件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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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类 2021 年广州市商务发展专项资金 
促进投保出口信用保险事项申请汇总表（保险公司未垫付） 

结算时间：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6 月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

号

所属

区
企业名称 海关编码

2018 年出口

实绩(万美元) 

2019 年出口

实绩(万美

元) 

投保时间 应缴保险费 已缴保险费
保险公司未垫付保

险费金额（人民币

元）

申请资助

金额

（人民币

元）

备

注
起：年月 起：年月 美元

折人民

币元

折人民

币元

占应缴保

险费比例

汇

总

兹声明以上填报内容无讹并承担法律责任。

填报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注：1、本表用于小微企业申请 20%保费对应资助。申请资助金额（人民币）=应缴人民币保险费金额×20%。 
    2、投保时间按保单文件中实际投保时间（年、月）填写。 

填报人： 联系电话：

附
件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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